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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盖章）：








1、 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28人，实有人数32人。内设委、办分别为：
1、专门委员会：炎陵县人民代表大会设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等八个专门委员会。
2、人大常委会机构：炎陵县人大常委会设一办两委一中心，分别为：办公室、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代表服务中心。
专门委员会及常委会委、办均为正科级单位。人大代表服务中心，为人大常委会机关所属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款。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是人大常委会的综合办事机关。 本部门无下属机构。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本部门年度整体支出预算数7702246元，实际整体支出数为10337744元，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其中：基本支出10337744元。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在本行政区域的遵守和执行。召集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推动决策的科学民主进程。行使监督权，增强人大监督工作的实效。依法行使任免权，加强干部任前考察和任后监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上级人大和县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依法履行政治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的职权。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1、县人大代表活动经费、历届国代表活动经费（71万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在本行政区域的遵守和执行。召集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推动决策的科学民主进程。行使监督权，增强人大监督工作的实效。依法行使任免权，加强干部任前考察和任后监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上级人大和县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依法履行政治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的职权。
2、人大代表培训及人大代表双联工作经费（28万元）：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履职能力提升；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代表联系选民。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年初安排为7702246元，预算执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为10137744元，其中：基本支出10137744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无。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年初安排0元，预算执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为200000元，其中：基本支出200000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四本预算”只有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存在支出以及支出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均无预算无支出。
围绕部门职责、部门资产管理，从运行成本、管理效率、履职效能、社会效应、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来看，确保了县人大依法行使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确保了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反映各种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
年初预算人大专项经费支出99万元，实际支出95.55万元，由此形成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实际支出较预算安排节约了3.4467万元。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九、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部门绩效自评结果为：优。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无。

